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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属各单位：
现将《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抓好贯彻落实。



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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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行为，有效遏制农村地区食品乱象，根据《关于印发全省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皖市监办函〔2025〕60号）和《关于印发全市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池市监办〔2025〕11号）要求，现就开展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制定如下行动方案：
一、整治目标
以解决农村地区存在的假冒伪劣食品隐患问题为目标，全面有序推进集中整治和日常监管，督促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断筑牢农村食品安全防线。
二、整治重点
（一）重点品种
米面制品、腌腊制品、散装食品、散装白酒、调味品、饮料、乳制品、畜禽、禽蛋等食品及食用农产品。
（二）重点问题
1.原料污染。重点整治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的肉类原料、重金属等污染物超标植物源性食品原料、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2.知假造假。重点整治未经许可（备案）、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和添加非食用物质生产食品和侵权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3.欺骗误导。重点整治线上线下销售“三无”食品、“山寨”食品，虚假宣传和违法宣称功能等违法违规行为。
（三）重点区域
农贸（批）市场、校园周边、城乡结合部、旅游景区等。
（四）重点对象
超市、食杂店、销售类小摊贩、食用农产品专营店等。
三、整治措施
（一）食品生产环节
以肉制品、乳制品、调味品、饮料、糕点、酒类、粉丝粉条、大米、食用植物油等风险较大的食品为重点品种，对食品生产环节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排查是否办理生产许可证（小作坊登记证）；是否使用来历不明或污染物超标原料、非食品原料、回收食品等生产食品；是否添加非食用物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是否冒用他人厂名、厂址、商标、标识、生产许可证号等生产食品。重点治理生产加工场所脏、乱、差，地面破损、积水，墙面、屋顶霉变；与有毒、有害场所及其他污染源未保持规定距离或具备有效防范措施；作业区、生活区未实施有效隔离；生产区域饲养家禽、家畜；食品原辅料、半成品、成品等散落、堆放、混放；工作人员清洁防护不到位，未建立清洁消毒制度，设备设施不定期清洁或清洁不到位等问题。
（二）食品流通环节
以农贸市场、校园周边、城乡结合部为重点区域，以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饮料、调味品、乳制品、散装食品、地方特色食品等为重点品种，严查进货查验落实不到位、销售“三无”、“山寨”等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等问题，从源头管控食品安全风险，防止“三无”、“山寨”等问题食品流入农村市场。
（三）特殊食品环节
以超市、食杂店、药店、母婴用品店等为重点对象，重点排查特殊食品经营者未设置警示标语、未划分销售专区、未落实进货查验等问题。
（四）线上销售环节
通过召开行政指导会、日常巡查等方式，督促传统电商平台、直播平台等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严格审查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资质；开展平台经济领域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活动，督促平台企业压实对直播电商经营者资质核验责任；开展网络专项监测和广告监管“清风”等行动，排查是否存在明示或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等功效和违规宣称减肥、降脂、壮阳等功能的问题。
（五）监督抽检环节
全面开展农村地区食品专项抽检，建立“2025年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农村地区专项”抽检任务50批次，以肉制品、乳制品、调味品、粮食加工品、饮料、酒类、食用植物油、饼干、薯类和膨化食品、食用农产品等农村地区消费量大的食品为重点品种，以农村集贸市场、批发市场、中小型超市、食杂店、小型餐馆等为重点场所，综合电商平台、直播平台、农产品交易平台等为重点对象，加大抽检力度，排查风险隐患。对监督抽检不合格的产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并采取封存、下架、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对涉及其他地区、部门的，要及时通报、协查。
（六）执法办案环节
1.对监督抽检、线上监测、投诉举报等获取的假冒伪劣食品问题线索，要建立《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线索核查处置台账》（附件2），分析研判，对账销号。对认定为假冒伪劣食品的，要查明来源和流向，彻底铲除生产源头和销售链条。
2.对涉及种养殖环节违法违规的，要移送农业农村部门处置；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要狠抓大案要案查处。对违法违规行为，要责令停止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并下架、封存相关食品及原料，限期整改。对符合立案条件的一律立案；对应当吊销许可证的一律吊销；对存在主观恶性、故意违法的一律从重处罚。要加大对重大、典型、疑难、跨区域案件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案件执法力度，重点查处仿冒、混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严格“处罚到人”，实现对各环节违法行为的全链条打击。
（七）宣传教育环节
1.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张贴宣传彩页等方式，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和消费常识宣传，强化食品安全意识，提高人民群众对假冒伪劣食品的辨识和消费维权能力。
2.要协调新闻媒体加大工作宣传力度，报道阶段性成果，曝光典型案例，通过召开集中警示会、约谈会等形式，通报违法犯罪查处情况，震慑违法犯罪者，警示食品生产经营者。
3.要畅通12315、12345等投诉举报渠道，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鼓励消费者积极举报，及时处理消费投诉，形成良好的社会共治氛围。
4.要密切关注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相关舆情动态，强化舆情应对和处置，妥善、审慎发布相关信息。
（八）建章立制环节
1.要结合专项整治行动进展情况，总结经验做法，树立典型案例和典型实事，以“农村地区酒类小作坊食品安全”为小切口，强化专项整治，形成工作实效。
2.要立足实际，加强与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强化行刑衔接，形成工作合力。
3.要督促企业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第60号令要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改善食品生产经营条件，持续提升农村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四、整治步骤
专项整治行动从2025年3月开始至2025年12月结束，分阶段组织实施：
（一）动员部署（2025年3月）。局属各单位要严格贯彻落实专项整治行动统一部署，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工作计划，细化工作措施，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统筹组织开展各项工作。
（二）集中整治（2025年4月至10月）。局属各单位要统筹协调监管执法力量，对食品生产企业、小作坊、食杂店、农贸（批）市场、校园周边等重点场所和对象开展监督检查，突出端午、中秋、国庆等重点时节，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着力规范农村食品市场秩序。
（三）巩固成果（2025年11月至12月）。局属各单位要认真总结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措施、做法和经验，分析存在问题和不足，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探索和建立农村食品安全长效监管机制。
五、保障机制
（一）建账销号、闭环管理。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销号管理”闭环机制，梳理问题线索清单，建立核查处置台账，追根溯源，落实整改，逐项清零。
（二）明查暗访、协同联动。要加强工作调度，定期组织会商，研究解决专项整治行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区局每月至少开展1次下沉暗访，对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生产经营者开展重点督查和随机抽查，严格落实问题整改，并反馈至辖区所，举一反三查找监管漏洞，及时补缺补差。
（三）严格执法、从严打击。要以案件查办为抓手，进一步完善行刑衔接，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三无”食品、“山寨”食品、侵权食品、假冒伪劣食品、过期食品、来源不明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应急保障、全面守护。强化对端午、中秋、国庆等重点节假日和重要时段的监管，做好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工作，及时防范化解食品安全事件。
（五）通报约谈、行纪衔接。要对问题突出、整治不彻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网络平台主体等进行通报，并视情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要加强与派驻纪检监察组沟通对接，重要情况及时通报，对驻局纪检监察组交办的工作任务、问题线索等，要及时协调落实到位，对专项整治行动不深入、不细致、走过场、查出问题整改不到位的要启动责任倒查追究机制，对涉嫌违纪违法的，要按照规定予以移送。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要把做好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集中力量，积极作为，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
（二）周密组织实施。要加强条线调度与协作，形成工作合力，要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和工作台账，要明确整治计划、时间、责任人，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三）强化检查整改。要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填写《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单》（附件1），确保整改到位。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发现的食品安全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
（四）严格闭环管理。要对整治过程中发现的违法问题线索加强核查处置，及时填报《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线索核查处置台账》（附件2），确保问题线索对账销号。
（五）加强信息报送。各所于每月18日前报送专项整治行动进展情况、典型案例和典型实事。进展情况报送格式见《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月调度报告模板》（附件3），典型案例和典型实事报送格式见《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典型案例、典型实事报告模板》（附件4）。每月28日前报送《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单》（附件1）、《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线索核查处置台账》（附件2）、检查照片、整改报告、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等。

附件：1.《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单》；
2.《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线索核
查处置台账》；
3.《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月调度
报告模板》；
4.《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典型案
例、典型实事报告模板》。
附件1：
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检查单

	检查时间
	

	被检查单位名称
	

	


检查发现的问题



	

	现场反馈及要求
	上述发现的问题，现场已向被检查单位负责人反馈，并要求及时整改到位。问题整改报告（有关材料）在10日内报被检查单位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被检查单位负责人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无异议。

	检查组成员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bookmark: End]备注：现场检查后，此表由检查组检查人员负责填写
附件2：
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线索核查处置台账
	序号
	县区
	线索来源
	线索主要内容
	核查处置情况（未立案、立案查处等情况）
	立案时间
	案件名称
	销号时间
	销号理由

	
	
	
	
	
	
	
	
	

	
	
	
	
	
	
	
	
	

	
	
	
	
	
	
	
	
	

	
	
	
	
	
	
	
	
	

	
	
	
	
	
	
	
	
	




附件3：
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
月调度报告模板

一、主要工作措施及成效
（一）部署调度情况。……
（二）排查治理与监管执法情况
可围绕专项行动主要措施进行梳理，参考如下（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内容并月度累计更新）：
1.为基层办实事情况。（简述具体实事）
2.执法稽查工作：立案查处违法案件XX起（不含不正当竞争、网监、广告案件），收缴假冒伪劣食品XX公斤，罚没XX万元。责令整改XX家，责令停产停业XX家，吊销许可证XX家，取缔无证生产经营XX家等。联合公安捣毁制假售假窝点XX个，抓获犯罪嫌疑人XX人。移送公安机关XX起，移送其他行政机关XX起，移送涉嫌违法违纪线索XX条等。曝光典型案例XX个。
3.竞争执法工作：立案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XX起，罚没款XX万元。责令整改XX家，吊销营业执照XX家。移送公安机关XX起，移送其他行政机关XX起，移送涉嫌违法违纪线索XX条。曝光典型案例XX个。
4.网络交易监管工作：线上监测发现涉嫌违法线索XX条，完善监测关键词XX个；督促平台删除违规食品信息XX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XX起，关停入网店铺XX家，关闭账号XX个。曝光典型案例XX个。
5.广告监管工作：线上监测发现广告涉嫌违法线索XX条；督促平台删除违规食品广告信息XX条；立案查处违法广告案件XX起，罚没XX万元，责令整改XX家。曝光典型案例XX个。
6.食品生产工作：检查食品生产主体XX户次,线下排查发现食品生产主体涉嫌违法线索XX条，从投诉举报等渠道获得食品生产主体违法线索XX条。
7.食品流通工作：检查食品经营主体XX户次,线下排查发现食品经营主体涉嫌违法线索XX条，投诉举报等渠道食品经营主体线索XX条。
8.食品抽检工作：组织监督抽检XX批次，其中不合格食品XX批次。
9.宣传工作：播发新闻报道XX篇次，制作发布手册、海报、图解、视频等宣传产品XX个等。
二、存在问题及建议
    ……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




附件4：
贵池区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
典型案例、典型实事报告模板

案例一：浙江金华查处浦江县龙鼎副食品商行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食用油及擅自从事食盐批发业务案
2020年11月，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对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浦江县龙鼎副食品商行进行检查。经查，浦江县龙鼎副食品商行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自2020年5月开始，陆续购进4种不同品牌的食用油及食用油包装100套；2020年8月，当事人将一批临近保质期的食用油打开包装后装入上述100套油桶内，并更换包装标注为新近生产日期，混入同批购进的正常食用油中，作为新油销售。截至案发，更换包装后的食用油已全部售完，货值金额14950元。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召回更换包装的食用油，共计召回问题食用油148桶，并于2020年12月30日监督销毁。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属于未经许可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食品的违法行为；同时，检查中发现，当事人为非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擅自从事食盐批发业务，违反了《食盐专营办法》等相关规定。金华市浦江县市场监管局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50.28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二：重庆渝北查处毛顺明农副产品经营部非法使用工业松香加工猪头肉案
2020年8月，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管局木耳镇市场监管所根据举报，对渝北区毛顺明农副产品经营部进行检查，现场发现该食品加工点使用工业松香进行脱毛。经检验，已清洗猪头肉使用的残留松香、熬制时使用的松香和未使用的松香主体成分均是松香酸（工业松香）。至案发，当事人使用工业松香加工了约8000个猪头计4万斤，涉案货值金额逾192万元，违法所得逾144万元。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构成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的违法行为。目前，案件还在办理中。
案例三：北京查处生产销售假冒“全聚德”烤鸭、标签含有虚假内容“京悦德”牌北京烤鸭案
2021年4月，根据北京市场有关低价“全聚德”烤鸭线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经过摸排，锁定了北京鑫盛荣达商贸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孔某，捣毁了位于房山区梨村的库房，当场查获涉嫌假冒“全聚德”包材近2000个，“京悦德”牌北京烤鸭4905只。经查，孔某等人以每套1元的价格购入假冒“全聚德”包材，以每只13.5元的价格购入塑封好的烤鸭，运至北京以每只20元的价格分销给下线。经查，标签含有虚假内容，外包装上标注的受委托方为山东德州市某食品有限公司，实际为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某食品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北京鑫盛荣达商贸有限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20.1万元、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京悦德”牌北京烤鸭4905只、货值金额10倍罚款264.7万元、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并对法定代表人孔某处以五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
案例四：天津查处欣海福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食品及未履行《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义务案
2021年1月，天津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根据举报，对天津市欣海福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和库房进行检查，现场发现用于销售的标识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的百事可乐浓缩糖浆277箱。经现场鉴定，上述糖浆商品非南京百事公司生产，属侵犯“百事可乐”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执法人员当场对上述商品予以扣押，并抽样送检。经查，涉案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当事人共购进上述糖浆500箱，已销售223箱，购货时未查验供货方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及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等材料。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商标法》第五十七条、《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构成购进食品未查验合格证明文件及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天津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对该公司依法作出警告、没收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百事可乐浓缩糖浆265箱、罚款45.8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当事人主要负责人陈某对上述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按照《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天津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对陈某个人作出“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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